组织派遣团组和人员赴境外培训机构资格认定

申  请  表

申 请 机 构 名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属省（区、市）部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国家外国专家局制

填表说明：
1、 此表为组织派遣团组和人员赴境外培训资格申请的基本文书，申请单位必须逐项如实填写。

2、 各地方申请机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向各省级人民政府出国培训归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。省级人民政府出国培训归口管理部门按照《行政许可法》和有关规定程序，对全部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签署意见后，上报国家外国专家局审批。

3、 全国性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填写有关材料后直接报送国家外国专家局审批，部委直属事业单位的申请材料，经由所属部委同意并签署意见后，报送国家外国专家局审批。
4、 申请组织因私出国（境）培训资格的机构不必填写第8栏、第9栏。
	1.
申

请

机

构

概

况
	(1) 机构名称

	
	(2) 成立时间

	
	(3) 机构性质

□事业单位    □社会团体    □企业

	
	(4) 法人代表姓名                  
	
	职务
	

	
	(5) 职工人数
	

	
	(6) 地址及邮政编码



	
	(7) 经费来源

□国家预算拨款  □差额预算  □自收自支

	
	(8) 省部级行业主管部门



	
	(9) 主要业务描述




	3. 申请出国培训业务范围




	4. 

培

训

团

组

和

人

员

选

派

情

况
	(1) 五年来派遣规模（项目、人数）



	
	(2) 企业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培训项目

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    %

专业技术人员         %

	
	(3) 其他管理培训项目       

厅、局级干部         %

处级干部             %

	5. 

每

年

培

训

经

费

情

况
	（1）财政经费
	             万元

	
	（2）自有资金
	万元

	
	（3）国外资助

（来源国外政府、国际组织、外国企业的资金）
	· 100万元以下

· 100万元―200万元

· 200万元―500万元

· 500万元以上

	6. 国外主要合作伙伴

（含培训渠道名称、法人代表、培训专业类别、培训效果评估等）



	7. 出国培训工作主要成果

  （请附成果总结、跟踪和推广报告）



	8. 省部级行业主管部门意见：

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	9. 省（区、市）国家部委出国培训归口管理部门初审意见：

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	10. 备注：

	11. 国家外国专家局审批意见：

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	12. 备注


2. 申请机构主要工作人员情况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日
	职务
	何时毕业何院校、何专业
	专业技术资格
	联系电话
	联系传真
	E-mai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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